撤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通知书 

长知侵处字〔2010〕第2号

请求人   
湖南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

被请求人

长沙楚天科技有限公司

案由：“一种新型非PVC膜软袋大输液生产线” （专利号为200520050330.8）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
请求人湖南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司就其“一种新型非PVC膜软袋大输液生产线” 实用新型专利 （专利号为200520050330.8）与长沙楚天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纠纷，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。本局于2010年1月4日受理后，依照《专利行政执法办法》组成合议组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，被请求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委提出了对涉案专利的无效请求，复审委作出了专利权全部无效的审理决定。2010年5月28日，请求人向本局提出撤回处理案件的请求。本局认为，请求人的撤案请求为其真实意思的表达，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，现通知如下：

      准许请求人湖南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司撤回处理案件的请求。

合议组：金萍 楚峰飚 刘哲












长沙市知识产权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 2010年5月28日
